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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做好毕业生文明离校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 
2014届毕业生即将告别母校，走向社会，为切实做好毕业生离校工作，确保毕业生安全、文明、有序离校，进一步展现学校育人的成果，有效推进平安、文明、和谐校园的建设，请各学院认真做好以下有关工作。

一、进一步加强毕业生安全教育

安全教育是毕业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，各学院要本着对广大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，认真做好毕业生饮食、交通、用电、防火、防盗等方面的安全教育，认真排查安全隐患，让毕业生人身、财产安全得到保障，维护校园安全稳定。为此向广大毕业生提出以下要求：

1.毕业离校期间外出活动较多，平时进出宿舍的时间规律打破，进出人员结构复杂。希望毕业生加强自身防范，提高警惕，要注意宿舍内个人财物的安全，特别是笔记本电脑、手机、现金等贵重物品要妥善保管，随手关好门窗，锁好自己的箱、柜，防止财物丢失。

2.未经学校批准，毕业生不得擅自出游；严禁下江河玩耍洗澡；不参加危及人身安全的活动。

3.提倡以座谈会、恳谈会等形式交流学习生活，增加友情，反对毕业聚餐，切忌饮酒,严禁酗酒。

4.妥善处理在校期间的各种矛盾纠纷或感情纠葛，切不可采取过激方式或其它不正当手段，防止矛盾激化造成恶果。

5.对废弃的私人信件和其它物品要妥善处理，绝不可在宿舍、卫生间、楼道焚烧、丢弃。

6.托运行李物品时要选择正规、可靠的物流公司；乘车注意交通安全。
7. 在毕业离校期间遇有困难和问题，应通过正常渠道反映，不得采用不正当方式宣泄情绪或集体闹事。

二、进一步加强毕业生校纪校规教育与管理
1. 认真组织毕业生再次学习有关校纪校规，在毕业生中重申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让每位毕业生知晓文明离校的各项要求，自觉遵守学校的管理规定，努力使文明礼貌、遵纪守法、爱护公物、不酗酒、不滋事成为广大毕业生的自觉行为。

2. 开展爱护学校公共财产教育，树立文明之风，以实际行动给母校留下好印象。对于在离校期间违反校纪校规，造成严重后果者，学校将按照校纪校规严肃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归入本人档案，通报用人单位。

三、进一步开展毕业生诚信感恩纪念活动
1. 各学院要以“情感”为主线，加强诚信感恩教育。引导相关毕业生树立诚实守信的态度，按期归还国家助学贷款等费用；引导毕业生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，感念父母的养育之恩，感念老师和母校的培育之恩，增强毕业生饮水思源、情系母校的意识；引导毕业生以恰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离别之情，努力做到“给母校留下完美印象、给学弟学妹们树立良好榜样、给自己留下美好回忆”，营造毕业生文明离校的良好氛围。

2. 各学院近期要组织毕业生开好一次班会或座谈会，宣传国家就业政策和形势，帮助毕业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，面对现实做出自己的选择，鼓励和支持毕业生到基层、到西部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，在报效国家、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。

四、几点要求
1. 提高认识，加强协调。毕业生文明离校工作关系到学校教育秩序的正常进行，关系到学校和社会的稳定。各学院应充分重视毕业生离校工作，按照学校毕业生离校各项工作安排尽职尽责、加强协调，落实各项工作细节，确保毕业生离校工作简便高效，营造文明友爱的校园氛围，欢送毕业生离开母校踏上人生新旅程。

2. 深入学生宿舍，掌握毕业生思想动态。各学院在毕业生离校期间要由学院领导带队，辅导员、班主任要经常下班、下寝室，及时掌握毕业生的思想动态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，尤其要关注“双困”学生，以及不能正常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的学生，做好他们的思想稳定工作。要充分发挥毕业班学生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，要求学生干部要认真履行职责，积极配合学校、老师做好工作，站好最后一班岗。

3. 选择适宜的教育形式，注重教育的实效性。毕业生文明离
校教育应贴近时代、贴近生活、贴近毕业生实际，要选择适宜毕业生接受的教育形式，真正把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实、做细。

 

井冈山大学学生工作处（部）
2014年6月4日
井冈山大学学生工作处（部）         2014年6月4日印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